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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軒2014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

拍賣會時間

中國書畫（一）Lot1-Lot108	 11月2日上午9:30

中國書畫（一）Lot109-Lot193	 11月2日下午1:30

中國書畫（二）	 時間順延

中國古代書畫	 時間順延

二十世紀油畫及當代藝術	 時間順延

美術文獻出版物專場	 時間順延

預展時間

10月31日-11月1日   上午9:00-下午18:30

上海富豪環球東亞酒店一樓

上海市徐匯區衡山路516號

現場電話與傳真：（8621）64455575

        （8621）64451968

圖錄工本費為人民幣200元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監督電話：(8621) 54236252

■ 電話競買出價表印刷在本圖錄中

SHANGHAI MISSION 2014 THE AUTUMN 
ART AUCTIONS
Auctions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Ⅰ)
Lot1-Lot108 November 2,9:30 a.m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Ⅰ)
Lot109-Lot193 November 2,1:30 p.m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Ⅱ) 
The Time Extended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S
The Time Extended
20TH CENTURY OLI PAINTINGS AND 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The Time Extended
RARE BOOKS AND ART PUBLICATIONS
The Time Extended
Preview
October 31—November 1  9:00 a.m—18:30 p.m

Regal International East Asia Hotel
516 Hengshan Road, Shanghai
Onsite Phone/Fax:  (8621)64455575  (8621)64451968

敬请注意

    参加明轩本季拍卖会之嘉宾，办理竞投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人

民币50万元整。

    竞买带有★标志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交纳保

证金人民币100万元，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交纳50万元保证金的贵宾，如您累计竞投金额超过1000万元

时，本公司将现场联系您追加保证金至人民币100万元，否则您此

后的竞买无效。

    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对此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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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规定，本图录中凡有“＊”标记之拍品，恕不办理出境手续。

    所有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所附印的拍卖规则进行，请参加拍卖活动的各方来宾和客户仔细阅读并

予以遵守。

    本图录版权属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文件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中的任何部分进行

复制或使用。

    所有拍品的著录在委托方同意提供原件的情况下，本公司将提供原件，除此之外，本公司只提供影

印件，恕不提供原件。

    委托竞投授权书已附在本图录的尾页中。

    竞买人办理竞投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人民币500,000元整。

    如果竞投成功，买受人应自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落槌价及相当於落槌价15%的酬金

及其它各项费用，并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如将文物携运出境，须依法另行办理文物出境审核手续。

    特别声明：

    本图录对於拍品现存状态之描述仅供参考，本公司对拍品的真僞及品质等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

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品原物及资料，自行判断该拍品是否符合其描述，并承担参加竞买後的一切法律後

果。

    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拍卖规则。

ATTENTION TO BID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otection of Culture Relics, export clearance 
will not be granted for Lots that mark with “*” in this catalogue. 
All auctions will b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Business enclosed in this Catalogue. 
The copyright to this Catalogue belongs to Shanghai Jinghua Auctions Co., Lt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us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hina Jinghua Auctions 
Co., Ltd. 
The reference book of the Lot only provides photocopies, not the original.
A form of Power Attorney for us to bid on behalf of a bidder is included in this Catalogue. 

All bidders are requested of a deposit of RMB 500,000 for a paddle registration.
I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within seven days of the date of 
successful sal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mmer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s 
buyer’s premium, and include any additional fees surrounding the lot as well. After all above-mentioned fees 
paid, the bidder ma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ot.
Exit of cultural relic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further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of the culturel relics exiting according 
to the law.

Special attention to all bidder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ot described in the catalogu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flaw if the company has claimed that the authenticity or the quality 
of certain Lots can not be guaranteed. The bidders should personally look at the Lot and relevant data and judg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he Lot accords with its description. The Bidder should be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his bid.
Please read the auction rules of the company 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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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长：曹向东

副 总 经 理：岳宏祥

董事长助理：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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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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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竞买人注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规定，本图录中凡有 “＊”标记之拍品，恕

不办理出境手续。

Important Notice to Buyer

In accordance with “Preservation Law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ort clearance 
will not be granted for Lots that marked with “＊” in this catalogue.

Shanghai Mission International Art Auc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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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shichang@mxpm.net

直  线：021-52721903

ADD: 935 ZAO YANG ROAD, SHANGHAI, 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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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www.mxp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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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文獻出版物專場
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時間順延
拍品423-483號
上海 富豪環球東亞酒店 一樓

RARE BOOKS AND ART PUBLICATIONS
Sunday, November 2, 2014
The Time Extended
Lots 423 to 483
Regal International East Asi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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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

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守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

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本区域内的拍卖

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在拍

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鉴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照国

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有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

回物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的企

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 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四) 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 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 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有具有

文物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的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 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 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或者因故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行业协

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拍卖行

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後，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

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後，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价款，并按照规定

将拍卖标的移交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他代理人代为办理委托拍卖

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

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当向拍

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

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拍卖成交後，委托人应当将拍卖标的移交

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

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他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即丧失约

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

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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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

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委托的，

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

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时，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 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 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 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 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 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 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 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 违约责任；

(九) 双方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於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 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 拍卖标的；

(三)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 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 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察看拍卖标的的条

件及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不得少於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於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

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家的方式确认後，拍

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记录人签

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

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

止之日起计算，不得少於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人应当持拍卖人出

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

委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

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规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拍卖人

可以向委托人收取为拍卖指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过拍卖成

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规

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争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当依法承担责任。

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

争，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处理

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与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

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於委

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的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

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与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竞买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

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工商

行政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

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

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於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当将超收部

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件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竞买的，

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

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执行

后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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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扉3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本公司”指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二）本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瑞金南路438号203-10室以及日後可能变更之工

商注册地址。

（三）“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围内拍卖标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委托人均

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四）“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的必

要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

卖标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买卖条件或对竞

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有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

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五）“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竞

买人；

（六）“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的

物品；

（七）“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

易之日；

（八）“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

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九）“落槌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或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将拍

卖标的售予买受人的价格；

（十）“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

计算的佣金、税费、各项费用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他款项後

的余额；

（十一）“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

部佣金、以及应由买受人支付的其他各项费用的总和；

（十二）“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

其他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输、存储、保管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或本规则规定而收取的其他费用；

（十三）“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拍卖

标的最低售价；

（十四）“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他介绍说明文字之後标明的拍卖

标的估计售价，参考价在拍卖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日，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

（十五）“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

费用，现行收费标准为每日按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万分

之三收取。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开展拍卖活动。

凡参加本公司组织、开展的文物、艺术品等收藏品的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

买人、买受人和其他相关各方均应按照本规则执行。

第四条  特别提示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

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

则，并对自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

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第五条  瑕疵担保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章  关於委托人的规定

第六条  委托程序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若为自然人的，应持有有效身份证或护照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

合同；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委

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展示、

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物品、宣传品。

第七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委托人委托代理人拍卖物品的，应向本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

托人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及代

理人若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

的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本公司有权对上述

委托事项以本公司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

第八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

下:

（一）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

拍卖不会分割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

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三）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

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

人应负责赔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

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第九条   保留价

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均设有保留介，保留价数目

一经双方确定，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

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而承担任何责

任。

第十条  拍卖前本公司之决定权

本公司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标的图录及/或新闻媒体及/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标的任何

内容说明及/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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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应征询任何专家意见；

（三）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後次序、位置、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

标准；拍卖标的的展览/展示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

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四）除非本公司与委托人另有约定，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

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以及拍卖地点，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

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五）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况，在拍卖日前公布

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包括但不限於制定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资格条

件。

第十一条  未上拍拍卖标的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司後，若因任何原

因致使本公司认为某拍卖标的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

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

担），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

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

托拍卖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自告解除。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七日

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

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

拍卖合同解除後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

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这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

拍卖标折的拍卖活动；

（一）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的；

（二）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

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

引起的法律後果及全部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三）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

异议的；

（四）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或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的；

（五）存在任何其他合理原因的。

第十三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後，可撤回拍

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若该拍卖标的已列入的图录或其他宣传品已开

始印刷，则应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百分之二十的款项并支付其他

各项费用。如图录或任何其他宣传品尚未印刷，也需要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

的保险金额百分之十的款项并支付其他各项费用。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

若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每日按本规

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後的

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定第三十条的规

定执行。

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

公司无关。

第十四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

的交付本公司後，所有拍卖标的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投保的保险，保险金额

以本公司与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无保留价的，以拍

卖标的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标的调整後的保

留价为准。）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於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及在保险事故发生後向保险公司索

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标的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标的由

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十五条  保险费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应按如下规则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

（一）拍卖标的未成交的，支付相当於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拍卖标的约定

保险金额）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二）拍卖标的成交的，支付真当於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十六条  保险期间

如拍卖标的拍卖成交，保险期限至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止或买受人领取拍

卖标的之日止（以二者中较早者为准）；如拍卖标的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

限至委托人收到本公司告知其领回拍卖标的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届满为止。 

第十七条  委托人安排保险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要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

行承担，且委托人应随时承担以下责任(除非法院或仲裁机构另有裁定)；

（一）对其他任何权利人就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向本公司提出的索赔或诉

讼做出赔偿；

（二）对因任何原因造成拍卖标的损毁、灭失、而致使本公司或任何权利人

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三）将本条所述的赔偿规定通知该拍卖标的的任何承保人。

第十八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工、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

氧化、锈蚀、渗漏、鼠咬、虫蛀、大气（气侯或气温）变化、温度或温度转

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战争、类似战争行

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

及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标的造

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於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

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本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第十九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本公司为拍卖标的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标

的毁损，灭失，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保险的法律和规定处理。本公司

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後，将保险赔偿扣除本公司费用

（佣金除外）的余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

违反本条规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相应之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

成的全部损失。

第二十一条  佣金及费用

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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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扣除其他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

买受人按落槌价百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未成交手续费

如某拍卖标的的竞买价低於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

向其收取按保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束拍出手续费，并同时收取其他各项费

用。

第二十三条  出售收益支付

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本公

司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五天後以人民币的货币形式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

人。

第二十四条  延迟付款

如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本公司仍未收到买受人的全部购

买价款，则本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

日内（但该时限亦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五天後）将出售支付物价。

第二十五条  撤销交易

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委托人

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并经本公司同意後，委托人有权撤销交易，本公司将

在做出同意委托人撤销交易的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买受人发出撤销

交易的通知。如委托人将撤销交易的通知送达本公司之时，买受人已经付清

全部购买价款和/或已经办理完毕提货手续的，委托人撤销交易的通知视为

自动废止，相关交易应按照本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继续履行，委托人应予以

必要的配合并不得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如委托人撤销交易，则委托人应自收

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

负担）。若超过该期限，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起每日按本规定第二

条第（十五）条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後的九十

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

行。

第二十六条  代为追索

如买受人未按规则规定支付全部购买价款，且委托人要求本公司代表其向买

受人追索拖欠款项，则委托人向本公司支付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

限於诉讼费、律师费等）。

第二十七条  税项

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之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并在缴纳完成後

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之最终决定权

本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决定下列事项:

（一）同意购买价款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

（二）搬运、储存及投保已出售的拍卖标的；

（三）根据本规则有关条款，解决买受人提出的索赔或委托人提出的索赔；

（四）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收取买受人拖欠的款项。

第二十九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

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并向本公司支付未拍出手续费及

其他各项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

的之日解除。如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

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

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

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後所发生之

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

的，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应按本规则

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却延期未取回的，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

期限届满後，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

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保管费、保险费、

搬运费、公证费等）後，若有余款，则余款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

利息。无论委托人是否延期取回拍卖标的，如委托人要求本公司协助退回其

拍卖标的，退回的风险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特别指明并负担保险费外，

一般在运输中不予投保。

第三章  关於竞买人和买受人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於竞买人及委托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

均将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对拍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

拍卖标的图录中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

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於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

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三十二条 图录之不确定性

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图示、影

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 误差者，以原物

为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包括证书、图

录、状态说明、幻灯投影、新闻载体、网络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

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

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价中的不准确或遗漏之处 负责。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说明中引述之出版著

录仅供竞买人参考。本公司不提供著录书刊等资料之原件或复印件，并保留

修订引述说明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竞买人之审看责任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

并对自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审看拟竞买

拍卖标的之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而不应依赖本公司

拍卖标的的图录、状态说明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

定。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登记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认

拍卖规则

后扉5



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

件；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

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根据本公司公布的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

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

第三十五条 竞买号牌

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况，在拍卖日前公布办理竞

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

本公司郑重提示，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

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借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法律责

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已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

竞买号牌的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三十六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

证鑫的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前公布。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的，则该

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後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为买受

人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的定金。

第三十七条 本公司之选择权

本公司有权酌情拒绝任何人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或进入拍卖现场，或

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录音、摄像等活动。

第三十八条 异常情况处理

当拍卖现场出现异常情况影响拍卖活动正常进行时，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

况做出相应处理，直至暂停拍卖活动。如拍卖现场出现任何争议，本公司有

权予以协调解决。

第三十九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

其身份是某竞买人的代理人，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四十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

投。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办

理委托手续，向本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应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六

条之规定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

书面通知本公司。

竞买人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的，竞买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竞买人承担。

第四十一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於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买八信息的免费服务，本

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

代为竞投等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

价且最终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

者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第四十三条 拍卖师之决定权

拍卖师有权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

时，将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第四十四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於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

示内容仅供参考。无论影像投射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

编号、拍卖标的图书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因此误

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十五条  拍卖成交

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

买成功，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

书/拍卖笔录。

第四十六条 佣金及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後，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

於落槌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同时应支付其他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

据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七条 付款时间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

取拍卖标的。若涉及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买受

人需一并支付。

第四十八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

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人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於

买受人付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本公司为将

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引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

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   所有权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後，即获得拍卖标的的所有权。

第五十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後，拍卖标的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後（以较早发生日期

为准）即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一）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

（二）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买价款；

（三）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届满；

第五十一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前往本公司住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他地

点领取所购买的拍卖标的，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

标的，则逾期後对该拍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的承担全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你由本公

司或其他代理人代为保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

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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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

司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

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

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

承担责任，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

一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第五十三条 拍卖标的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本公司将在拍卖标的图录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自行办

理出境手续。

第五十四条  未付款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足额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一

种或多种措施：

（一）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

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

同一竞买号牌同时拍得多件拍品的，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规定时间

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则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

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二）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本公司有权委托第三方机构代为向买受人催要欠付的全部或部分购买价款；

（三）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

则自拍卖成交日後第三十一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照日息百分之三收取

利息，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买受人与本公司另有协议都除外；

（四）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

买受人迟付或拒付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

（五）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标的，以及因任

何原因由本公司占有该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

一切费用及/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定时间内履行

其全部相关义务，则本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

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

有权另行追索；

（六）在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的，本公司有权视具体情况撤销或同意委托人撤销在同一或任何其他拍卖中

向同一买受人售出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标的的交易，并保留追索因撤销该

笔或任何其他交易致使本公司所蒙受全部损失的权利；

（七）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按照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

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

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

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所得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

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五十五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时间领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

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他地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於自拍卖成交日起的第三十一晶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

定计收保管费等）及/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付全部购买价

款後，方可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

自行负担）；

（二）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

届满後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

日内仍未领取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

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

失、费用（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保管费、公证费

等）後，若有余款，则由买受自行领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他

第五十六条  国家优先购买权

政府有关部门对拍卖标的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时，按国家法律及政府有关决

定执行，相关各方应予接受并给予必要的配合。

第五十七条  保密责任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本规则维护委托人、竞买

人、买受人和本公司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第五十八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标

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符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五十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受权本公司对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本公司依法享有上述照片是、图示、图录或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六十条 拍卖无效之赔偿责任

因相关人原因导致拍卖交易无效的，则相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弥补本公

司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以该拍卖交易有效时本公司可得利益为准。

第六十一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

委托拍卖合同其他本公司认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

即书面告知本公司。本规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仅指以信函或传真形式发出的

书面通知。台以邮递方式发出，一旦本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

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

如以传真方式发出，则传真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日期。

第六十二条 可分割性

如本规则之任何条款或部分因任何理由被有权机构认定为无效和、不合法或

不可强制执行，本规则其他条款或部分仍然有效，相关各方应当遵守、执

行。

第六十三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

拍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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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应向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

第六十四条   语言文本

本规则以中文为标准文本，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

中文文本如与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致之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六十五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

书面认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亦不

得对本规则之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传送或储存於可检索系统中。

第六十六条  单数词语与复数词语

在本规则条款中，根据上下文义，单数词语亦包括复数词语，反之亦然。

第六十七条  修改权

本规则的修改权属於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

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後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

改，本公司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自行注

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单独通知。

第六十八条  文本适用

除非经本公司另行同意，本规则第门条中所述之委托拍卖合同及第二十五条

中所述之撤销交易通知等相关文本均适用本公司制定的文本。本公司制定的

该等相关文本与本规则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组成整体。

第六十九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於本公司成立之日起施行。

第七十条 解释权

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本规则。

拍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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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錄號

LOT NO.

上海明軒電話委托單

SHANGHAI MISSION TELEPHONE BID FORM

競買號牌

PADDLE NO.

  5. 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以儘可能低的價格從事電話競買活動，成交價格不得高於表列所出價。

  6. 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對拍賣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電話競買不成功不承擔任何責任。

  7. 圖錄中標有“＊”符號的拍品恕不辦理出境手續。

  8. 請將本電話競買登記單郵寄或傳真至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棗陽路935號 郵編﹕200062 電話﹕(8621)52731170 傳真﹕(8621)52733201

公司帳戶：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招商銀行上海分行古北支行 
賬號﹕121910936610302

本人茲申請就以下編號拍品及價格進行電話競買，並承諾接受和履行下列條款：

  1. 競買人已詳細閱讀和理解並同意遵守《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規則》，尤其註意到拍賣人敘述其提供拍品的信息僅供參考，競買

人應對拍品認真查驗，自行判斷並決定是否願意承擔交易風險。拍賣人不保證拍品的真偽和品質，不承擔瑕疵的擔保責任。競買人同意按該規則中的各

項條款執行。如拍賣成交，按規定向明軒公司支付成交價款及成交價15%的傭金。

  2. 鑒於文物拍賣交易的特殊性，競買人承諾一旦參與競拍，即表示競買人已對所競買拍品現狀(包括其真偽、瑕疵)進行了認真的觀察、查驗，自行

決定以自己競拍價格對該拍品交易承擔全部商業與法律風險。一旦競拍成交，絕不以任何理由反悔要求退貨或拒付貨款。

  3. 競買人以電話方式競買的，應在拍賣日前三天向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提供有關資信證明，辦妥電話競買的確認、登記和預交50萬保

證金等手續。以支票、匯款方式支付的，本公司按拍賣日前一天到賬為準，否則本公司恕不接受電話競買。

  4. 競買人填寫下列電話競買出價表時，必須填寫所有項目，包括拍品圖錄號、名稱、出價等，否則無效。如果兩人以上(包括兩人)出價相同，先申

報者優先購得拍品。本公司有權記錄電話競買內容。

出價 (人民幣元)

BID PRICE
拍品名稱

DESCRIPTION

競買人簽字：

SIGNATURE

2014年11月 日

註：此電話競買登記單復印有效。

The copy of this document is effective.

1. 委托競買人姓名：

BIDDER’S NAME
(AS IT SHOULD APPEAR ON INVOICE) (發票上使用)

2. 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ID/PASSPORT NO.)

3. 地址：(ADD)

4. 電話：(TEL) 傳真：(FAX)

5. 郵政編碼：(P.C)

6. 預交保證金(按拍賣人規定)：

GUARANTY MONEY(REGULATED BY AUCTION COMPANY)

7. 付款方式：(FORM OF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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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枣阳路 935 号
邮编：200062
电话：021-52731170

021-52731968
传真：021-52733201
网址：www.mxpm.net
邮箱：shmingxuan@mxpm.net

shmingx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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